

■ EXHIBITOR DETAILS / 参展单位详情

■ STAND SPACE APPLICATION/展台面积申请



■ MEDIA PROMOTION/广告

■ COST/参展费用

■ CONFIRMED BY EXHIBITOR /参展单位确认

■ CONFIRMED BY ORGANIZER /主办单位确认


1.大会讯息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全国铝门窗幕墙行业年会暨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将于2008年03月18-20日在广州锦汉展览中心隆重举行。
2.参展申请

参展申请表应由参展单位授权的人士填写并列明身份、注明参展单位的名称。参展申请表截止日期为2008年02月22日。

参展单位只允许展出与该展览主题有关的展品。

主办单位保留为展览的总体利益考虑而变更展台位置、大小和展览地点的权利。如有变更，主办单位会以确认函的形式通知参展单位。
3.展台搭建

自行设计、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如有额外对设计、搭建展台的服务要求，可与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系，寻求帮助。大会指定承建商及参展单位指定的搭建商按规定需向展馆支付现场搭建管理费（详情请参阅“参展手册”）；如参展单位超时使用租赁场地，需向主办单位支付超时使用展馆的费用。

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其展台设计理念必须受展馆结构之限制，在得到主办单位的认可后，方可实行；展台搭建不得有破坏展馆任何一处之情况发生；如有类似破坏，由参展单位负责赔偿。
4.付款
 
随交回参展申请表并与主办单位正式签定合十日内支付100%的参展总费用。
5.取消展览场地

如因参展单位原因不能参展，或减少已定展位，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6.展品运输
a)
参展单位应对其展品至展馆的运输及费用负责。
b)
在将展品运至展馆前，参展单位需自行安排展品的储藏或货仓，并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许可。
c)
参展单位应及时向主办单位提交展品名称及数额。
d)
参展单位不得将任何展品置于展馆外非展览区域。因展品耽搁或损坏展馆任何部分，参展单位应负责及赔偿。
7.安全与保险

主办单位、托管人、公司职员、其服务人员或代理人均不负责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在展览期间的安全；亦不对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以外公众带入展览会的任何展品、物品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财产负责。

参展单位应确保已办理充分的保险，包括但不限于对财物、展品或任何种类物品投保综合险；制订公众责任公约和做好全面投保工作，以防止在任何情况下因火灾、水灾、偷窃、以外事故或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和破坏，及防止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或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对展馆任何部分造成的损害，参展单位应确保不使主办单位在由于任何人（包括公共成员或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代理人或订约人）的任何损失或伤害或由于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代理人或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的任何行为或过失造成的财物损失、而以任何方式受到所有的费用、索赔、要求和花销方面的损害。如主办单位提出要求，参展单位应向主办单位提供参展商已进行充分投保的证明。

参展单位必须确保已为其他工作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其服务人员、代理人及订约人办理第三者保险。保险期应从参展单位或其任何服务人员、代理人及订约人首次进入展览场地始直至撤离展览场地并且将其所有展品和财物全部撤走为止。

主办单位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妨碍搭建、安装、完成、改动或拆除展台与通道、摆放或撤除展品的任何限制或条件负有责任，亦不对展览厅业主或其他第三方在提供任何服务失约负责。
8.专利、版权和其他专有权利
    在展览期间,主办单位有权照相、摄像或录像,资料可自行存档。
9.法制与法规

参展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现有法规、条例及规章制度，或当地政府、公众权威人士、展馆负责人根据新情况将要制订的规章制度。如参展单位有任何违背，将被立即取消参展资格，追加责任。
10.辅助条款

为确保参展单位顺利参展，主办单位有权因新情况产生而制订的辅助条款以补充“参展条款及条件”。
11.违反“参展条款及条件”

参展单位如有违反“参展条款及条件”或制订的辅助条款中的任何内容，则视情节轻重，主办单位将给予取消展位、适度罚款、不予支付赔偿费及不予退回参展费等措施。
12.不可抗力

主办单位如果在其无法控制的任何情况下全部或部分未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对所有或任何展览规则和条款进行任何修改或变动、取消展览或部分时间开放，则主办单位将不须对参展单位负任何责任。

Company name公司名称（中文）：


                                    	     


                                             


Company name公司名称（English）：


                                    	     


                                             


Address 公司地址


                                             


                                             


Contact Person展会负责人：     Position职位：


                                             


Phone联系电话：              Fax传真：


                                             


Mobile 手机：                 Code邮编：


                                             


E-mail电子邮件：     


                                             


Headquarter企业总部：


（国家）                  □ 合资   □ 独资                       


EXHIBITS / 参展展品


We will be displaying the following exhibits:


我们将有以下产品参展：


□ 密封胶  □ 型材 □ 玻璃  □ 配件  □设备


隔热条 □ 幕墙 □ 门窗  □ 其他








标准特装展台: 


区域/价格�
（元/9平方米）�
�
底层�
4500�
�
（展位配置，3米*3米包括三面围板，楣板，满铺地毯，两盏射灯， 一张问讯台，两张折椅，1个13A插座）


光地展台:  


区域/价格�
（元/平方米）�
�
底层�
450�
�
	


(光地36平方米起，展台限高2.9米,展费不含展馆收取的管理费,电费等)





内页彩色：￥ 6,000 /页  210mmH x 143mmW


封二： ￥12,000 /页      210mmH x 143mmW


封底：￥17,000          210mmH x 143mmW


(注:彩色广告同时提供设计稿原文件及彩色打样)





本公司拟订:


  □标准展台          平方米   展台号：      


  □光地展台          平方米   展台号：      


  □展台费：          □广告费：             


  □其他：                                   


参展费总额：                             


本公司将于____月____日前汇入以下帐号内：


□主办单位：户  名：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开户行：北京工商银行百万庄支行


帐  号：0200001409014459310


请务必注明“铝门窗幕墙委员会展位费”。


□承办单位：户  名：广州市城博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帐  号：200882996410001


请务必注明公司名称及"铝门窗年会"。


□发票邮寄地址:(如与公司地址不同,请填写)


                                             


                                             











我们确认此参展申请表之所有内容，并同意遵守背面之“参展条款及条件”。


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Signature负责人签名	Date 日期




















Company Stamp/Chop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Date日期  


本合同是由主办单位确认、有效的合法参展合同,传真件有效.








如决定参展，请认真、清楚、详细填写参展申请表，并寄回或传真至主办单位。


北京百万庄建设部院内    邮编:100835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to:  No.9 San Li He Road, Beijing,100835, PRC


Tel/电话: +86 10 6831 1237/8838 8328  Fax/传真: +86 10 58934487





2008全国铝门窗幕墙行业年会


暨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














传真: +86 10 5893 4487


2008年03月18-20日   广州锦汉展览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119号








